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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决议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司第九届董事局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召开临时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3

月 24 日及 4 月 8 日发出，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5 人，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3 名

监事列席会议。出席会议董事以 1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就有关“南油工

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纠纷引发的仲裁事项通过如下决议： 

1、不同意优瑞公司变更《合作开发协议》关于设立合作项目公司有关约定

的要求，不同意由其自身取代双方合作项目公司与本司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 

2、授权公司管理层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与由优瑞公司办理后续事宜、授权

管理层聘请代理人就优瑞公司的行为提出仲裁请求或反请求（包括解除《合作开

发协议》及《补充协议》、要求赔偿损失等），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措施维护本司

的利益。 

3、鉴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到期后已有多家有实力市场主体向本司发出以不

低于原《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合作条件与本司合作开发本项目的要约，授权管

理层立即以不低于原《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合作条件公开邀请具有履约能力、

开发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市场主体洽谈合作开发事宜加快本项目的开发建设。 

 

议案背景 

1、《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合作关系和专项规划方案的批复 



2012 年 3 月 30 日，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司”）作出

《关于合作开发南油福华厂区的公告》，披露了本司与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优瑞公司”）在 2012 年 3 月 27 日签署《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

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开发协议》（下称“《合作开发协议》”）项

下的交易。 

《合作开发协议》约定，本司作为该城市更新单元内将被拆除重建的旧工业

厂房的权利主体，通过引入投资开发的合作方优瑞公司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按约

定，本司持有项目公司 25%的优先股，优瑞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75%的普通股），本

司与项目公司以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将拆除重建区域内的房地产权

益转移给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实施该城市更新项目。 

《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优瑞公司单独承担项目公司在该城市更新单元建

设开发中全部的投资并享有项目公司在开发期内投资的商业利益。本司将获得搬

迁货币补偿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并在开发期内享有项目公司

优先股固定回报每年人民币八千万元整（￥80，000，000.00），本司不承担开

发期内项目公司实施城市更新单元改造的投资和与投资相关的风险，也不享有项

目公司开发期限内的商业利益；在开发期结束且商业开发利润按《合作开发协议》

结算完毕后，优瑞公司将退出项目公司，本司届时 100%取得带有留存高科技产

业用房的项目公司权益。 

《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将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下称“本项目”）改造为

集科技产业用房、商业和居住一体的城市综合体。其中包括专项配套的清华大学

港澳研究中心建筑面积约 2500平方米（以实际批准为准），以及申报的高科技产

业用房建筑面积约为 6万平方米。 

《合作开发协议》还约定，在本项目中引入国家“863计划产业化促进中心”

项目并将相关产业用房作为项目公司留存的安置物业，双方应积极相互配合将

“863计划产业化促进中心”的更新单元规划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申报。当优瑞

公司以移交项目公司的形式将回迁安置面积移交给本司时优瑞公司可留存结转

该中心面积的开发建设成本（包括土地成本和各项建设成本），如果政府在政策



上对其提供了相应的地价及其他优惠，则优瑞公司应相应扣减留用面积结转的成

本。 

本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的目的是“部分转型于高科技相关产业，促进

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以上见本司 2012年 3月 30日《关于合作开发南油福华厂区的公告》）。 

2012 年 8 月 2 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作出《关于批准深圳世

纪星源 T102-0041 宗地旧改项目产业规划的复函》，函复：世纪星源 T102-0041

宗地旧改项目拟重点投资建设“深圳国家 863 计划产业促进中心”，包括现代交

通技术、新材料技术、资源环境技术等多个领域，对加速南山及深圳科技成果产

业化具有积极意义，符合该区产业导向及我市产业布局规划；同意批准世纪星源

T102-0041宗地产业功能定位，请按照工改工的要求做好项目筹建工作。 

2013年 3月 25 日，本司与优瑞公司签订《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

厂区”城市更新项目合作开发协议补充协议》，双方约定：将原合作开发协议第

二条第 4款“甲方配合乙方根据细则，取得城市更新职能部门向项目公司核发的

实施主体确认文件，但取得实施主体确认文件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自本协议签订

之日起一年”修订为“甲方配合乙方根据细则，取得城市更新职能部门向项目公

司核发的实施主体确认文件，但取得实施主体确认文件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自本

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即 2014 年 3 月 26 日（见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附注十

一、2、（四）南油福华项目）。 

2013年 12月 26 日，本司收到市规划国土委关于批准《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

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通知：即《更新单元规划》已经深圳市城

市规划委员会建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 2012 年第 7 次会议审议并或通过。批准该

城市更新单元的主要建设指标如下： 拆除用地面积 42651.95平方米，其中开发

用建设用地面积 24762.93 平方米。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260250平方米，其中商业

10000平方米，办公 137890平方米，商务公寓 100000平方米，公共配套设施 12360

平方米【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8000 平方米，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2500

平方米， 6 班幼儿园 1600 平方米】,体育文化设施用地 10000 平方米。另外，



允许在地下开发 12500 平方米的商业用房。01-01地块配建不少于 860 个停车位

（见本司 2013年 12 月 31日进展公告）。 

2、在双方约定的设立合作项目公司并取得主体确认的时限（2014 年 3月 26

日）行将届满之前，优瑞公司正式提出了针对《合作开发协议》的重大合同变更

的主张： 

2013 年 12 月 27 日，优瑞公司发函要求由其自身取代合作项目公司与本司

直接签订厂房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即要求本司将城市更新项目权利主体的权益全

部转让给优瑞公司而不是双方设立的合作项目公司。 

优瑞公司的主张将灭失本司在合作项目公司中的股东权益， 事实上会将《合

作开发协议》作贬损本司利益的重大变更。本司 2014年 2月 28日特别致函了优

瑞公司拒绝了该项变更；同时督促优瑞公司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立即设立

合作项目公司，并向优瑞公司提示 2014年 3 月 26日是设立合作项目公司并取得

实施主体资格确认的最后时限。 

2014年 3月 13 日，优瑞公司再次提出以优瑞公司自身取代项目实施主体签

订拆迁补偿协议的主张，并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出仲裁的形式要求本司提供同

意以优瑞公司作为本项目实施主体向政府部门申报的相关材料，要求本司与优瑞

公司直接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将本项目的全部开发建设成本作为《土

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增值额的扣除项目与本司进行结算处理。即优瑞公司

此时准备通过仲裁将《合作开发协议》作贬损本司利益的重大变更。 

但在 2014年 3 月 20日，优瑞公司又重新提议本司立即就“深圳市瑞和盛泰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设立作为双方合作项目公司启动谈判，并要求该项谈判必须

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之前达成结果并与瑞和盛泰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优瑞公司申明在设立合作项目公司时，仅接受本司形式上作为合作项目公司的股

东，但在双方股东协议的实质内容上，本司不能享有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益； 

即优瑞公司仅接受本司在项目的合作中单纯取得 30000 平方米留存安置物业和

开发期内享有每年 8000 万元的固定回报。优瑞公司这个新主张同样也构成了对



《合作开发协议》的重大变更。2014年 3月 25日，优瑞公司要求本司董事局立

即审议“世纪星源在项目的合作中单纯取得 30000平方米留存安置物业和开发期

内享有每年 8000万元的固定回报”的新主张。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一四年四月十一日 

 




